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合約書











合約編號：       
起訖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依合約內容辦理)







合約名稱：常年用電場所電氣設備定期檢測維護合約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茲甲方依照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就其高壓用電設備與台灣電力公司供電責任分界點（電號05-45-4343-11-3範圍內），委任乙方為常年電氣技術顧問，經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下:

[bookmark: _GoBack]第一條	合約期間自115年08月01日至 118年 07月31 日止。
第二條	本合約服務費用總額計新台幣        元；每季計新台幣      元整
（含稅），乙方應檢附電力設備檢查紀錄表，送交甲方經辦單位確認核可後，再由乙方開立發票，由甲方按季給付乙方。
第三條	維護標的：
（一） 標的：各變電室之高低壓電力設備，共三站。
（二） 地點：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9 號
第四條	乙方在合約期間應每月派遣合格且合法之技術人員巡檢甲方變電室之高低壓電力設備乙次，每年以精密儀器停電檢驗高低壓電力設備乙次，並於停電檢驗時一併測試電源自動切換開關之動作；另每年以紅外線熱顯影像檢測乙次。
第五條  上開檢驗測試完成後，須製作相關報表送交甲方存查，並依相關規定期限完成申報作業。如有可歸責於乙方事由致延誤或未完成等情事時， 乙方應負一切責任，倘因甲方用印延誤者，則不在此限。
第六條	為履行本合約維護保養工作所須之各種檢測儀器、工具及技術人員， 由乙方負責提供。
第七條  乙方在合約期間如遇甲方電氣設備臨時發生故障或緊急狀況時，乙方應在接獲甲方通知後2小時內，派員至現場進行各項修護工作，惟其搶修之經費應經甲方同意，若有特殊情況，可由雙方協議商定。
第八條	乙方在合約期間如遇甲方用電設備損壞並委託乙方修護時，所需材料由甲方提供或由乙方事先報價經甲方同意後代為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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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於合約期間變電室內之高低壓電力設備如有故障或緊急狀況等情，乙方未能於接獲通知時 2 小時內派員趕抵現場者，甲方得扣抵當月保養維護

2

                  費百分之十，按次計罰，惟至高不逾當月之保養維護費之總額。
                如逾前開金額時，甲方得終止或解除本合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條  乙方在合約期間得接受甲方委託向主管機關辦理有關電氣業務，其代辦費用由甲方支付。
另乙方得應甲方要求提供改善用電設備之建議和解答有關用電疑難， 如欲酌收諮詢顧問費，應於事先報價經甲方同意。
第十一條 乙方如未能確實履行本合約所約定之項目時，甲方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如逾期未改善者，甲方得終止或解除本合約，乙方不得異議，亦不得要求甲方任何補償。
乙方未確實履行本合約約定事項，且未能於甲方通知限期內改善者， 甲方除不給付當期保養維護費外，若因而發生電氣災害致甲方受有損害時，概由乙方負責。前開事件之發生原因如有爭執時，雙方得委由第三人或機關認定之，費用由應負責之一方負擔。
第十二條 甲乙雙方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他方免於因合約之履行而遭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受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責賠償。
                   倘乙方人員或第三人因乙方履約致受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等時，概由乙方自負賠償責任，與甲方無涉，惟乙方得自行投保必要之保險。
第十三條 甲方之維護標的或服務項目於本合約期限內如有變更時，得經雙方合意修訂，並以書面為之，列為本合約之附約後生效。
第十四條 本合約如有未盡之處，由雙方協調處理，如未能協調時，以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訂之。倘因本合約產生爭議時，雙方同意以台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 本合約正本一式二份(由乙方貼足印花)，正本甲乙方各執一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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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書人：
    甲        方：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負  責  人：黃瑞仁
地        址：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9 號
電        話：28512-8888


乙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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